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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三人众锐商贸有限公司：
我公司自2022年12月1日起租赁贵公司厂房使用，截至目前已经10月有余，期间我公司相关负责人多次与贵公司沟通抄表结算电费事宜，一直未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为了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能正常履行，请贵公司及时将电费抄表、核算、对账等流程固定化，以便后续双方合作正常有序进行。如因电费核算流程导致我公司正常使用租赁厂房及其附属水电设施等情况的，一切后果由贵公司承担。
特此函告！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6日
